关于门店赠品入账的管理规定

第1条 由于门店赠品不入账而直接销售是产生负库存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为了规范管理，提升门店的盈利能力，减少门店负库存，特制定本规定。
第2条 门店所有赠品必须建立台帐管理。
第3条 可以直接过POS机销售的赠品按以下流程进行赠品转商品入账管理：
1、 门店收到赠品按商品验收入库；
2、 验收完毕后由收货人填写赠品台帐后交电脑员按商品方式入库；
3、 入库供应商为指定供应商，以公司自行成立一供应商合同号； 
4、 赠品入库时，赠品单价以系统带出的单价为准，不能任意修改；
5、 指定供应商的入库单不做付款结算处理；
6、 赠品入账后在当月结算，结算金额为除税金额；
（1）可用于门店当月绩效中增加门店利润；
（2）除商品部规定的情况外，赠品不能以摊薄进价提高毛利的形式入账；
（3）财务部每月发送赠品入账情况给营运部，以备门店查询。
第4条 对于不能直接经POS机销售的赠品，称为礼品，门店收到后也同样采用台帐进行管理。
第5条 对违反规定的处罚：
1、 对未将可销售的赠品转商品入账的门店，公司审计稽查部、财务部在检查时发现有权没收相应赠品，并交回公司总经办处理，同时按照《关于门店盘点奖惩的实施办法》进行处罚。
2、 对不按要求建立台帐管理赠品的门店，处罚门店店长50元/次。
第6条 由门店服务台发放的赠品（包括供应商委托门店代发的赠品），必须要求顾客签字。公司促销活动发放的赠品和供应商委托门店代发的赠品分别登记并留存备查。
第7条 活动结束后，供应商委托门店代发的赠品在7天内回退给供应商。
1、 如供应商不要求门店归还赠品，对可销售的赠品，门店按照赠品管理入账后方可进行销售。
2、 对于不能直接经POS机销售的礼品，单品总数量在100个以下的，由门店以二级营销方式发放剩余礼品；门店总数量超过100个以上的，由门店将礼品上交至企划部并制作台账登记，以备公司开展营销活动所用。
第8条 分公司各门店参照本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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